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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1/2021_2022_2007_E5_9C_

9F_E5_9C_B0_c51_451148.htm 第一部分《耕地占补平衡考核

办法》辅导 一、内容提要： 1.《耕地占补平衡考核办法》 2.

《征用土地公告办法》 3、《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4、《建设

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 二、考试目的及基本要求 本讲的考

试目的是测试应考人员对土地复垦规定、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的理解与掌握程度。 三、内容

辅导 第一部分《耕地占补平衡考核办法》辅导 一、《耕地占

补平衡考核办法》出台背景实施时间： 国土资源部令第33号

《耕地占补平衡考核办法》，已经2006年6月8日第3次部务会

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8月1日起施行。 二、重要条文

学习 第一条 为加强耕地保护，规范耕地占补平衡考核工作，

督促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的单位履行补充耕地的法定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关于深化改

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

耕地占补平衡考核，是指县级以上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按照“

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对依法批准占用耕地的非农业建

设用地补充耕地方案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核实。 第三条 国土

资源部负责全国耕地占补平衡的考核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国

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耕地占补平衡的考核工作

。 第四条 耕地占补平衡考核，坚持统一标准、分级负责，实

事求是、客观公正，严格规范、违者查处的原则。 第五条 经

依法批准的非农业建设用地，按照补充耕地方案的实施计划

需在考核年度内完成补充耕地义务的，列入年度耕地占补平



衡的考核范围。 前款规定的考核年度为上年十一月一日至本

年十月三十一日。 第六条 耕地占补平衡考核，以建设用地项

目为单位进行，主要考核经依法批准的补充耕地方案确定的

补充耕地的数量、质量和资金。 前款规定的建设用地项目，

包括能源、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单独选址建设项

目用地和城市、村庄、集镇分批次建设用地。 第七条 补充耕

地的责任单位是： (一)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由建设单位

自行补充耕地的，建设单位为补充耕地的责任单位. (二)城市

分批次建设用地，所在市、县人民政府为补充耕地的责任单

位. (三)村庄、集镇分批次建设用地，所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为补充耕地的责任单位. (四)因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

耕地不符合要求，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

开垦费，由收取耕地开垦费的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代

履行补充耕地义务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或者部门为补充耕

地的责任单位. (五)因耕地后备资源匮乏，经省、自治区、直

辖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统一安排，通过收取耕地开垦费在本

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易地补充耕地的，接收耕地

开垦费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或部门为补充耕地的责任单位。 

第八条 耕地占补平衡，实行占用耕地的建设用地项目与补充

耕地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挂钩制度。补充耕地的责任单位应

当按照经依法批准的补充耕地方案，通过实施土地开发整理

项目补充耕地。 第九条 经依法批准占用耕地的建设单位应当

将所占用耕地的耕作层土壤剥离，用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或

者其他耕地的土壤改良。 有条件的地区，补充耕地的责任单

位应当利用剥离的耕作层土壤，提高补充耕地质量。 第十条 

补充耕地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和土地开发整理专项规划，实现数量、质量和生态管护相统

一。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应当根据项目管理规定进行可行性研

究和设计.根据项目所在区域的自然、经济条件优化设计方案

，努力提升补充耕地的等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竣工后，由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会同农业等部门按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验

收的有关规定组织验收。 第十一条 通过实施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补充的耕地数量，不得少于挂钩的建设用地项目所占用的

耕地数量。 实施补充耕地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应当与被占

用的耕地等级相同或者高于被占用耕地的等级，按照占用耕

地面积确定补充耕地面积.确实无法实现等级相同，难以保证

补充耕地质量的，应当选择等级接近的项目，并按照数量质

量等级折算方法增加补充耕地面积。 例题：《耕地占补平衡

考核办法》规定，经依法批准的非农业建设用地，按照补充

耕地方案的实施计划需在考核年度内完成补充耕地义务的，

列入年度耕地占补平衡的考核范围。其考核年度为( )。 A.上

年十月一日至本年九月三十日 B.上年十一月一日至本年十月

三十一日 C.上年十二月一日至本年十一月三十日 D.本年一月

一日至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答案：B 解析：《耕地占补平衡

考核办法》规定，经依法批准的非农业建设用地，按照补充

耕地方案的实施计划需在考核年度内完成补充耕地义务的，

列入年度耕地占补平衡的考核范围。其考核年度为上年十一

月一日至本年十月三十一日。 第十二条 实施补充耕地的土地

开发整理项目，应当达到设计确定的有关道路、渠系、林网

和耕作层厚度及坡度等技术标准，并按有关规定验收合格。 

第十三条 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占用耕地的，补充耕地资金

应当足额列入工程预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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